
一 事前预防

完善仲裁临时保全措施
担保制度 引入保险担保机制

细化和明确临时保全措
施申请的审查标准

二 事中调整

完善被申请人异议制度

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变更
或解除临时保全措施

三 事后救济 错误

保全的认定与救济

前沿观察

仲裁临时保全措施的决定权归属探析下

以法院和仲裁庭决定权并存模式为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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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仲裁临时保全措施决定权归属的研究 不在少数 尤其是
年国际商事仲裁 示范法 对临时保全措施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后 国内

外兴起了研究临时保全措施决定权的热潮 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根据 示
范法 中的相关规定对本国的仲裁临时保全措施立法和制度设置进行了修

改完善 同时我国的法院独享决定权模式也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
目前 学界公认我国关于仲裁临时措施的法制规范存在严重的缺陷

改变法院独享模式 采纳法院和仲裁庭并存决定权的模式已经成为了共

识 相关研究和论证十分充分 但是 在此并存模式之下 法院和仲裁庭
的决定权孰为优先 还是归于当事人选择的具体分配路径研究不足 也缺

乏对于配套制度设置的充分探讨 本文旨在以法院和仲裁庭决定权并存的
模式为前提 梳理当前法院独享模式的立法与制度问题 总结域内探索和

域外经验 以此为基础 在相关考量因素的指导下具体探索选择何种路径

并辅以何种具体配套制度安排 以期为我国仲裁保全措施决定权重构提供
有益的思路

仲裁临时保全措施决定权归属的路径选择

仲裁临时保全措施决定权归属的程序保障

一 考量因素

法理层面 考量当事人利益保护

与平衡

立法层面 考量法院与仲裁庭的
关系

制度层面 考量程序衔接和域外

执行问题

二 路径设置

确立仲裁庭优先 法院辅助决定
的模式

确立可采取的措施包括财产保

全 证据保全和行为保全

增加仲裁前临时保全措施 由法

院享有决定权

仲裁庭与法院决定 法院负责执

行

我国的临时保全措施决定

权由法院独享的模式在仲裁学
界备受诟病已久 顺应国际仲

裁的发展趋势进行改革已是势
在必行

自贸区仲裁规则 对于

临时保全措施决定权分配已经

做出了有益探索 赋予仲裁庭决

定权也已经成为共识 为了减少

法院对仲裁的干预 尽可能保证
仲裁的独立性和经济型 效率性

等 有必要选取法院和仲裁庭共
享模式下的仲裁庭主导之路径

在原则上仲裁庭决定是否采取临

时保全措施 特殊情况下法院决

定之外 完善的临时保全措施决
定权分配路径尚需要包括仲裁担

保 被申请人异议 变更与解除
临时保全措施 错误保全的救济

等制度辅助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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